
市区房屋征收工作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为了依法做好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根据相关规定，结合盐城市区实际，现就市区房屋征收工作有关具体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市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执业范围

为了依法保障市区房屋征收工作顺利组织实施，在市区范围内，对在区民政部门登记的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取消其属地执业范围的限制，允许区级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在市区范围内承接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房屋征收项目。

二、关于市区房屋征收中介服务单位收费标准

（一）支付给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房屋征收服务费标准调整为：按征收补偿总金额递减计算，项目补偿总金额在5000万元以下（含5000万元）部分按2%执行；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部分按1.5%执行；1亿元以上部分按1.2%执行。

（二）支付给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评估费按现有规定执行，对参与征收项目现场推进工作的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增加征收现场评估推进费，标准为2元/平方米（基数同评估费）。评估机构按标准收取评估费、现场评估推进费合计低于每户1200元的，按1200元计算。


